
6 

正修科技大學學生修讀跨領域 (微 )學分學程

以其他課程學分認列 (抵免 )表  

 

□二技   □四技 

□二專   □五專 
                 系 

       年        班 

學號： 

姓名： 

聯絡電話：（  ） 

行動電話： 

修讀跨領域(微)學分 

學程名稱 

 尚  缺 

學分數 

 

附註：申請時請附上成績單 

開設計畫名稱 
修畢計畫所屬 

(抵免)課程名稱 
成績 

認列

(抵免)

學分 

審查 

結果 
系審查人(簽章) 

□已取得「雙主修」 

  資格者 
   免認列  

□已取得「輔系」 

  資格者 
   免認列  

□「雙主修」 

1.   □可□否 

 2.   □可□否 

3.   □可□否 

□「輔系」 

1.   □可□否 

 2.   □可□否 

3.   □可□否 

□「就業學程」 

1.   □可□否 

 2.   □可□否 

3.   □可□否 

□「產業學院」 

1.   □可□否 

 2.   □可□否 

3.   □可□否 

□「其他計畫」

(                 ) 

1.   □可□否 

 2.   □可□否 

3.   □可□否 

□與該學程相關抵免 

1.   □可□否 

 2.   □可□否 

3.   □可□否 

 

學生簽章 系主任 學院 

   

備註：本表「工程數位科技」、「商務數位科技」、「生活應用數位科技」等微學分學程除外。  


